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第 1 次審議大會紀錄 

 

會議時間 103年 10 月 5日（星期日）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樓會議室 
主持人 ○○○ 紀錄 ○○○ 

出席人員 略 

列席人員 略 

請假人員 略 

 

主席：略                                      紀錄：略 

壹、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一、 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 1 條及

第 2 條之規定，設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

會)。爰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以下簡稱總綱草案)
於課程研發階段，係由課發會進行研議。總綱草案業經課發會第 18-19

次會議討論通過，國教院並於本 (103)年 4 月 29 日以教研課字第

1030004860 號函送總綱草案及相關資料至本部進行審議，並經 103 年 5
月 3 日召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第 2 次核心小組」會議，

送請 7 大分組審議會進行審議。 
二、 總綱草案內容涉及各教育階段及各特殊類別教育，各教育階段及各特殊

類別教育分組審議會業於本(103)年 5 月至 9 月期間召開分組審議會審議

總綱草案在案，7 大分組審議會召開會議日期及次數彙整如下表： 

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職校組 特教組 體育組 藝才組 

會議 

期間 

5/12- 

6/6 

5/14- 

6/18 

5/6- 

9/25 

5/27- 

6/6 

5/16- 

6/13 

5/15- 

9/15 

5/14- 

6/5 

開會 

次數 3次 

 

4次 

 

6次 

 

3次 

 

3次 

 

4次 

 

2次 



 
三、 為審議國民教育法第 8 條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2 項所定課程綱

要，並考量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具有連貫性，爰於

本(103)年 7 月 25 日及 8 月 5 日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

組成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因應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相關課程綱要之

審議權責移由本辦法及本要點組成之審議會銜接辦理。 
四、 社會各界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總綱草案中國語文、英文、數學課程時

數有不同意見，為廣徵各界意見本部及國教院本(103)年召開數場次會

議，彙整如下表：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重要事項 

6月 6日 座談會 1 1. 邀請對象：國語文、英文、數學相關意見團體代

表、學者專家及教師代表與會表達意見。 

2. 國教院於座談會後提出國語文、英文、數學時數

調整建議方案。 

6 月 7 日 座談會 2 

6 月 17 日 座談會 3 

7月 2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時數研商會議」 

1. 邀請對象：高中分組審議會委員代表。 

2. 會中決議：請國教院調查各高中對於總綱草案選

修課程規劃之意見及支持程度，作為後續討論課

程架構及時數配置之參考文件。 

9 月 1 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

-普通型高中課程規

劃之意見調查報告會

議」 

1. 討論事項：國教院報告 8 月 18 日完成之各高中

總綱草案選修問卷調查報告 

2. 會議決議：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科時數案，

請國教院先行與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確

認數學協會支持之數學必修、必選學分數及適性

分版方式，並透過與大考中心及大學系所代表開

會開會討論，將大學各系所招生需求納入考量，

規劃適切之適性分版教材。另，「國中階段本土

語言課程規劃」案請國教院強化目前國小階段本

土語言教育實施目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成效相關

論述，並針對國中學生、家長、教師及校長本土

語言學習意願進行調查，作為後續國中階段本土

語言課程規劃之參考文件。 



9月 15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總綱普通高中

數學學分規劃研商會

議」 

1. 邀請對象：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召集人、台灣數學

會、大考中心、招聯會代表等與會討論。 

2. 會議決議：高一及高二數學必修共 16 學分，高

一 8學分為共同必修，高二必修 8學分，分為甲

乙兩版，學生必須從甲乙版中，擇一適性修習。

其中甲乙分版並非傳統文、理分組套餐式的修

課，而須回歸並落實適性學習的理念，在本質上

之學習內容及深度皆有差異(該項決議已列入普

通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分組審議會提案)。 

9 月 24 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

-語文領域課程座談

會」 

1. 邀請對象：語文領域學者專家(含國語文、本土

語文及新住民語文) 

2. 語文教育之內涵包含知識傳授、文化傳承及工具

性實用等意義，課綱規劃及教學宜重視知識轉換

為能力之過程，如寫作表達能力。請於總綱及後

續領域課程綱要研修時，規畫相關寫作課程。 

四、其他有關總綱草案相關意見如下：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本(103)年 6 月 18 日第 120 次委員會議，針對原住民

族語言是否納為國高中必修課程案決議：原住民族語言攸關各族永

續傳承，生生不息重要指標，在國民中學階段本會建議採乙案，亦

即正式納入必修課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於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應校

訂課程開設六學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請教育部採納。 
    辦理情形：國中分組審議會已於 6 月 5 日投票表決作成國民中學本

土語文/新住民語文課程採甲案(彈性學習課程中)，未及採納原住民

族委員會意見，爰原住民族委員會該項決議及國中教育階段本土語

文課程規劃分析，另請本會委員參考。 
(二)本部科學教育指導會 103 年度第 1 次會議針對總綱(草案)科學相關領

域修訂說明(數學、自然科學及科技領域)決議，請將本次會議委員

建議提供國教院及教育部(課審會)參考。 
    辦理情形：有關提升教師結構、空間配置及教師專業成長部分已納

入中小學協作中心議題討論。另高中數學必修 16 學分已列入普通

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分組審議會提案，其餘意見請委員參考。 
(三)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訴求：恢復各教育階段國語文課程節數，國小 10

節、國中 7-8 節、高中 6-5 節（含文化基本教材），上述節數建議從



彈性學習節數進行調整，不影響其他科目節數。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課程綱要總綱（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7 大分組審議會業於本(103)年 5 月至 9 月召開分組審議會，針對

總綱草案七分組審議會會議決議彙整表。 
二、 依據本要點第 14點規定，審議會決議方式如下： 

(一) 審議大會： 

1. 通過：審議大會通過之建議案，送本部部長核定後發布。 

2. 再審：審議大會提出修正或替代建議，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參酌研

修後再行審議。 
(二) 各分組審議會： 

1.通過：分組審議會通過之審議案，連同建議修正意見，送審議大

會決議。 

2.不通過：分組審議會提出不通過之理由及具體可行建議方案，連

同建議修正意見，送審議大會決議。 

三、七分組審議會議題彙整表。請國教院針對總綱草案研修情形簡要

報告後，續請各分組召集人針對該組決議情形及修正意見說明。 

決議： 

一、 本次會議依總綱目錄次序，配合 7大分組議題彙整表逐章審議。 

二、 總綱草案經充分討論，以記名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表決，表決結果如

下： 

(一) 國中本土語言/新住民語言課程案，投票表決當時在場委員 39

人，贊成甲案（選修，彈性學習課程）者 36人，其他 3人未記

名視為廢票。以上各種語言課程並得彈性於假日、寒暑假開課。 

(二) 國中小彈性課程重大議題列舉案，投票表決當時在場委員 34

人，贊成維持原案（總綱第 11頁）者 28人，贊成列舉依法議

題者 6人。 

(三) 高中中國語文必修學分案，投票表決當時在場委員 35人，贊成



22學分（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學分），必修加選修至少 24學

分者 16人，贊成 20學分（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學分），必修

加選修至少 24學分者 18人，1人未記名視為廢票。 

(四) 高中數學學分案，投票表決當時在場委員 35人，贊成必修 16

學分第二學年 8學分適性分類，高二修畢者 27人，贊成必修 12

學分，必修加選修至少 16學分，高二修畢者 8人。 

(五) 高中多元選修至少提供 6學分案（總綱第 16頁），當時在場委

員 34人，舉手表決贊成 32人，不贊成 0人。 

(六) 教師專業發展是否納入總綱，投票表決在場委員 30人，贊成 25

票，不贊成 5票。 

(七) 家長與民間參與是否納入總綱，投票表決在場委員 29人，贊成

25票,不贊成 4票。 

(八) 校長公開授課案，投票表決在場委員 27人，贊成 17票，不贊

成 8票，廢票 2票。 

三、有關高中職階段核心素養、彈性學習時間列入教師教學節數及選修

科目開設比例部分，另於下次審議大會中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0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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